附件1：

黄山市建设工程“迎客松杯”（市优质工程）认定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工程建造水平，提升建设工程质量品质，规范我市建设工程“迎客松杯”（市优质工程）（以下简称“迎客松杯”）的认定活动，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安徽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办法》《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和《安徽省建设工程“黄山杯”奖评选办法》等，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原则
（一）“迎客松杯”代表我市建设工程质量的最高水平。获认定工程为建设规范、设计施工先进、质量优良、运行安全可靠的工程，工程质量应达到市内领先水平。
（二）“迎客松杯”认定工作遵循实事求是、好中选优、严格标准、科学严谨、公开、公平、公正和企业自愿申报的原则。
（三）被认定单位为工程的建设、施工和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包括承建单位和主要参建单位（施工许可证、创优计划中需体现该参建施工单位名称）。申报“黄山杯”奖的建设工程须获得“迎客松杯”。
（四）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牵头成立“迎客松杯”认定工作委员会，负责“迎客松杯”的认定工作。具体工作由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组织实施。（市建筑业协会参与文物修缮，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修缮，仿古建筑重建等古建工程的认定工作）
（五）实施“业主开放日”制度的住宅、开展“红色工地”“绿色工地”“智慧工地”“安心工地”的试点、组织“质量管理现场观摩会”的工程及徽派古建工程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申报“迎客松杯”。
二、申报条件
“迎客松杯”的认定对象是在我市境内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各类新建、改扩建的房屋建筑、市政园林和古建工程，申报“迎客松杯”的工程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法定基本建设程序、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有关节地、节能、环保的规定，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二）申报“迎客松杯”的工程应是纳入创优计划的工程;
（三）工程在建设过程中认真贯彻执行《工程质量安全手册》，落实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标准化要求，过程质量控制符合标准规范要求，并在施工过程中开展了质量安全标准化创建工作；对绿色建筑以及实施绿色施工、装配式建筑和有重要技术创新的工程优先推荐申报。
（四）申报工程应为近三年内竣工验收备案的工程，经过一年以上的使用检验未发现严重质量缺陷和质量隐患，且未擅自改变原设计用途，各项技术指标达到本专业市内先进水平。
（五）住宅小区或组团还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所有建设工程都按照批准的小区规划和设计要求全部建成，满足使用功能；
2.小区或组团的住宅建筑和配套设施的工程质量必须全部合格，并通过联合验收；
3.用户入住率应达到50%及以上，入住用户满意率均应达到90%及以上。
三、认定规模标准
（一）房屋建筑工程
1.700座以上的会堂（含体育馆、影剧院等）；
2.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以上的办公楼、综合楼等单体公共建筑（实行装配式建筑、总承包方式的工程可调低到3000平方米以上）；
3.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或单跨大于18米的工业建筑工程。
4.总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的群体公共建筑；
5.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的小区或组团（按规划要求完成绿化及道路、公建配套设施工程建设）；
6.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体住宅工程。
（二）古建工程
1.建筑面积400平方米以上或投资200万元以上的古建筑重建、新建工程；
2.投资150万元以上的文物建筑，投资200万元以上的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修缮类工程；
3.投资200万元以上古道、古桥保护等古建修缮类工程；
4.建筑面积400平方米以上或投资200万元以上的园林古建工程。
（三）市政园林工程
1.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城市道路、广场、停车场、桥梁、排水（含泵站）、防洪工程以及小区室外绿化及道路、配套设施工程；
2.日供水量1.4万立方米以上的供水工程；
3.日处理1.4万立方米以上的污水处理工程；
4.日处理垃圾70吨以上的垃圾处理场；
5.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含园林绿化、城市更新项目工程）。
6.工程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的园林绿化建筑工程。
（四）其它具有创新示范、社会影响较大的建设工程或达到国家规定的大中型项目标准的建设工程。
（五）区县的工程，质量符合“黄山杯”奖要求，社会反映好，规模达到所列标准80%的，也可推荐申报，但数量须严格控制。
（六）以下工程不列入认定范围
1.不符合国家行业政策、技术标准，使用国家或本省明令淘汰的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产品、卫生洁具和对环境有毒污染的工程；
2.未经使用单位同意的保密工程或竣工后被隐蔽、工程质量不能进行复查的；
3.已经参加过“迎客松杯”认定未通过的；
4.申报工程虽已通过竣工验收备案，但单体工程仍有甩项，工程未全部完工的；
5.申报工程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或安全生产事故的，或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的；
6.申报工程在建设期间承（参）建单位因质量问题被行政主管部门记不良记录或行政处罚的；
7.申报工程在建设期间承（参）建单位因拖欠农民工工资，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8.申报工程的建设、施工（承建单位和主要参建单位）和监理单位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9.由于信访投诉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认定程序
（一）统一受理。县、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符合条件的申报工程及申报材料，提交至市质监站。（中心城区及黄山风景区建设工程由申报企业报市住建局质监站初审）
（二）型式审查。市质监站按工程类别对工程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符合申报条件且申报材料齐全、规范的，予以通过。
[bookmark: _GoBack]（三）现场复查。市质监站选取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若干现场复查组，进行现场复查。现场复查专家组通过查看工程现场、观看工程声像资料、听取承（参）建单位汇报、查阅资料、问卷调查、集中评议等形式,开展现场复查工作，形成现场复查书面报告，并按项目综合评价状况对复查项目进行推荐排序，提交认定建议名单。
现场复查中出现下列情况，在“迎客松杯”评选中实行一票否决:
1.工程实际规模不满足申报条件的；
2.未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3.擅自改变原设计用途、违规改造的，影响整体使用功能的;
4.其他“一票否决”项内容由“迎客松杯”认定工作委员会视情况动态调整。
（四）综合评审。市住建局成立“迎客松杯”认定工作委员会，组织召开评审会，听取各现场复查专家组提交的建议名单进行综合评审，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提出“迎客松杯”拟认定名单。
（五）公示。将“迎客松杯”拟认定名单，在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对公示有异议的建设项目进行复议，必要时组织有关专家现场复查。
（六）审定。根据公示情况，“迎客松杯”认定工作委员会提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迎客松杯”拟认定名单进行审定。
（七）公布。对“迎客松杯”拟认定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定公布。
六、其他事项
（一）“迎客松杯”评选结果纳入市、县（区）建设工程市场信用评价和工程招投标管理范畴。
（二）各地、各部门和企业可根据政策规定或合同约定，对认定单位和有关人员给予奖励，对认定“迎客松杯”的单位和个人在评先评优方面优先予以考虑。
（三）工程现场复查和评审专家实行回避制度。现场复查专家不得参与复查本单位的申报工程。
（四）凡违反本方案及有关纪律规定，对申报项目取消认定资格；复查、评审专家违反本方案及有关纪律规定的，取消复查、评审资格；相关组织单位和工作人员违反本方案及有关纪律规定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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